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３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６

２０１０

年中期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中期权益分派方案为：

●

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３．３

元（含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２．９７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一、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中期权益分派方案已经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中期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３４

，

０５９

，

９９１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９７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

发生地缴纳。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１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６７

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０８＊＊＊＊＊８６８

杭州华东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１９８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本次权益分派不涉及公司股本结构变动

七、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办（地址：杭州市莫干山路

８６６

号）

联系人：陈波 谢丽红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９９０３３００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８９９０３３００

电子邮箱：

ｈｚ０００９６３＠１２６．ｃｏｍ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

２０１０

年中期权益分派方案的决议及公告。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本次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９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４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己发行股份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０１

，

８５７

，

４００

股，实际可

上市流通的股份为

１００

，

０９０

，

６４８

股。

２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前期解除限售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３６

，

９００

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９２８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１００

万股（首次公开发行

股份中网上发行的

３

，

２８０

万股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网下

配售的

８２０

万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４１

，

０００

万股。

自公司股票上市至今，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动。

二、相关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１

、控股股东福建省圣农实业有限公司承诺：“圣农发展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自圣农发展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公司所持有的圣农发展股份 （不含在圣农发展股票上市后三十六个月内新增的股

份），也不由圣农发展回购该等股份。 ”

２

、实际控制人傅光明先生、傅长玉女士、傅芬芳女士承诺：“圣农发展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核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自圣农发展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傅光明和傅

芬芳保证圣农实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圣农发展股份 （不含在圣农发展股

票上市后三十六个月内新增的股份），也不由圣农发展回购该等股份；傅光明和傅芬芳保证

不转让其所持圣农实业的控股权。 圣农发展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后，自圣农发展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傅长玉和傅芬芳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所持有的圣农发展股份（不含在圣农发展股票上市后三十六个月内新增的股份），也不

由圣农发展回购该等股份。 ”

３

、傅文明、傅延金、傅细明等

１７

名实际控制人的亲属承诺：“圣农发展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自圣农发展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圣农发展的股份，也不由圣农发展回购该等股份。 ”

４

、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泛亚策略投资

有限公司、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都新兴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市金瑞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晟铭达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亿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

８

个法人股东承诺：“圣农发展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 自圣农

发展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圣农发展股份，

也不由圣农发展回购该等股份。 ”

５

、张志忠、张晓雷、周建平、庄贵阳、李文迹、吴锦德、沈志明、吕延富、陈榕、郑兰荪、何宏

武、杨虹、罗铭、邢志辉、龚金龙、闫清福、赵筱兰、邓巧宜、陈剑华、刘春等

２０

名自然人股东承

诺：“圣农发展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 自圣农发展股票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圣农发展股份，也不由圣农发展

回购该等股份。 ”

６

、除上述股份锁定外，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还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圣农发展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圣农发展的股份。

经核查，上述承诺均得到了严格履行。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０１

，

８５７

，

４００

股，占股份总数的

２４．８４％

；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为

１００

，

０９０

，

６４８

股，占股份总数的

２４．４１％

。

３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有限售股份数量

（

股

）

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数

量

（

股

）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

份数量

（

股

）

备注

１

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

有限公司

１８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２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１５

，

４９８

，

０００ １５

，

４９８

，

０００ １５

，

４９８

，

０００

３

上海泛亚策略投资有限

公司

１４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４

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４

，

０２２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２２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２２

，

０００

５

成都新兴创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７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７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７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６

张志忠

５

，

３９９

，

４７０ ５

，

３９９

，

４７０ ５

，

３９９

，

４７０

７

深圳市金瑞达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３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３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３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８

深圳市晟铭达投资有限

公司

３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３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３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９

张晓雷

３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３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３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１０

周建平

３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３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３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１１

庄贵阳

３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３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３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１２

北京亿润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１

，

８４５

，

０００ １

，

８４５

，

０００ １

，

８４５

，

０００

１３

李文迹

１

，

５２２

，

７１０ １

，

５２２

，

７１０ ３８０

，

６７８

董事

、

总畜牧师

、

副总经理

１４

吴锦德

７９７

，

８２０ ７９７

，

８２０ ７９７

，

８２０

１５

沈志明

５５０

，

０００ ５５０

，

０００ ５５０

，

０００

１６

吕延富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陈 榕

４８２

，

９６０ ４８２

，

９６０ １２０

，

７４０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１８

郑兰荪

４６０

，

０００ ４６０

，

０００ ４６０

，

０００

１９

何宏武

３７９

，

４４０ ３７９

，

４４０ ３７９

，

４４０

２０

杨 虹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１

罗 铭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６２

，

５００

董事

、

副总经理

２２

邢志辉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３

龚金龙

１１０

，

０００ １１０

，

０００ １１０

，

０００

２４

闫清福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赵筱兰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６

邓巧宜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７

陈剑华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２８

刘 春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１

，

８５７

，

４００ １０１

，

８５７

，

４００ １００

，

０９０

，

６４８

说明：李文迹先生、罗铭先生为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陈榕女士、陈剑华先生为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上述四人本次可流通股份数为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４

、本次申请股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况，也不存在公司违规为其提供担保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本次增加 本次减少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３６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０％ １

，

７６６

，

７５２ １０１

，

８５７

，

４００ ２６８

，

９０９

，

３５２ ６５．５９％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

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

其他内资持

股

３６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０％ ０ １０１

，

８５７

，

４００ ２６８

，

９０９

，

３５２ ６５．５９％

其中

：

境内非国

有法人持股

３１４

，

１２８

，

６６０ ７６．６２％ ０ ７９

，

３３５

，

０００ ２３４

，

７９３

，

６６０ ５７．２７％

境 内 自 然 人 持

股

５４

，

８７１

，

３４０ １３．３８％ ０ ２２

，

５２２

，

４００ ３２

，

３４８

，

９４０ ７．８９％

４

、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境外法人

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境 外 自 然 人 持

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

高管股份

０ ０ １

，

７６６

，

７５２ ０ １

，

７６６

，

７５２ ０．４３％

二

、

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１００

，

０９０

，

６４８ １４１

，

０９０

，

６４８ ３４．４１％

１

、

人民币普通

股

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１００

，

０９０

，

６４８ １４１

，

０９０

，

６４８ ３４．４１％

２

、

境内上市的

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

境外上市的

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三

、

股份总数

４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４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公司此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情况出具了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结论性意见为：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就圣农发展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发表意见如下：

１

、圣农发展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２

、圣农发展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

３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的相关承诺和相关规定，圣农发展部分限售股份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起具备了解禁的资格，本保荐机构同意圣农发展本次相关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

六、备查文件

１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公司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３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

意见》。

４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895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

2010-43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

暨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0

年

3

月

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对本公司下发《关于对河南双汇投资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2010]

第

28

号），要求公司尽快就少数股东转让

股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拟定整改方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河南省证监局的相关要求，

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22

日起停牌，开始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沟通、商讨解决方

案。

2010

年

4

月

1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其准备筹划对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通知，本公司据此于

2010

年

4

月

2

日刊登了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

在停牌期间，本公司积极推进有关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由于重组方案涉及的程

序复杂且重组涉及资产范围较大， 重组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要向有关主管部门进行

持续沟通。由此，本公司已申请延长股票停牌时间，预计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复牌。目前，

本公司正继续积极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

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

Ｏ

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０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９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股，占总股本的

６１．４２％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３

、

２００７

年，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置换，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平庄煤业”）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分别与本公司的股东赤峰市银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赤峰

大兴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及赤峰万顺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附期限生效的 《股权转让协

议》，平庄煤业受让上述三家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

２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股，该股份转让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过户手续。在限售

期内，公司股份发生了变化，根据本公司与平庄煤业签署的《资产置换协议》、《新增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 由公司向平庄煤业定向发行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期流通股，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８

日，公司向控股股东平庄煤业定向增发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上市。平庄煤业共计持有本公司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股股份， 占公司新增后总股本的

６１．４２％

。 公司总股份变更为

１

，

０１４

，

３０６

，

３２４

股。 平庄煤业所持定向发行股份锁定三年。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公司以股改前流通股本

１８６

，

１７０

，

４００

股为基数，以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公司资本公积金向股份变更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转增

２０５

，

１８８

，

６３７

股，即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１１．０２１５５

股的转增股份，非流通股股东以此获得所

持股份的上市流通权。上述对价水平若换算为非流通股股东送股方案，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送

４．０

股。 在转增股份实施完成后，公司的所有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６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

承诺的履行

情况

１

内蒙古平庄煤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

公司

１

、

平庄煤业继续履行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中

原法人股东的有关承诺

。

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

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

者转让

；

在上述承诺期满后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

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

日

，

平庄煤业重组本公司时对

于股份限售做如下承诺

：

平庄煤业承诺所持有股份

在收购完成后三年内不进行协议转让

。

履行承诺中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

６１．４２％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

股

）

１

内蒙古平庄煤业

（

集

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１００ １５９．１８ ６１．４２ ０

合计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１００ １５９．１８ ６１．４２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６１．４２％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０ 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６１．４２％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０ ０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６１．４２％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０ ０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９１

，

３５９

，

０３７ ３８．５８％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１

，

０１４

，

３０６

，

３２４ １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９１

，

３５９

，

０３７ ３８．５８％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１

，

０１４

，

３０６

，

３２４ １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３９１

，

３５９

，

０３７ ３８．５８％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１

，

０１４

，

３０６

，

３２４ １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０１４

，

３０６

，

３２４ １００％ ０ １

，

０１４

，

３０６

，

３２４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

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

比例

１

内蒙古 平 庄 煤 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

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６１．４２

注

合计

０ ０ ０ ０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６１．４２

注：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平庄煤业分别与公司股东赤峰市银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赤峰

大兴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及赤峰万顺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平庄煤业受

让上述三家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

２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股，该股份转让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９

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过户手续。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８

日，公

司向平庄煤业定向发行

４

亿股股票， 平庄煤业持有本公司限售股总数变更为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股。

除上述股份变化外，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限售条件股份均未上市交易或转让。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未办理解除限售情况。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股改保荐机构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经核查，平庄能源限售股份

持有人均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作出的各项承诺； 平庄能源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并不影响其他股改承诺的履行；平庄能源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１６

号———解除限售》和《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

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保荐机构同意平庄能源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

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公司控股股东平庄煤业承诺： 本公司在此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暂无通过

证券交易系统出售

５％

及以上解除限售流通股的计划，如果本公司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

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

本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平庄能源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平庄煤业承诺：已知悉并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

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并将按《股权

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１６

号———解除限售》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预计未来每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超过平庄能源股份总数

１％

的，

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并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则。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１

证券简称：齐心文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１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２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为

２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９６５

号文核准，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１２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９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股，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４

，

５３３

，

３３３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实施了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１８６

，

７９９

，

９９９

股。

二、股东履行限售承诺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齐心控股有限公司和自然人股东陈钦武、陈钦徽承诺：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太誉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乔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除此之外，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陈钦鹏、陈钦奇、陈钦发、陈

钦武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

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

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２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限售股份总数的

２０．３６％

、占公司无限售

条件股份总数的

６０．９０％

和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５．２５％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限售股份总数的

２０．３６％

、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总数的

６０．９０％

和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５．２５％

。

３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条件

股份总数的

比例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

１

深圳市齐心控股有限

公司

９２

，

２９９

，

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

太誉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

，

５７１

，

４２８ １８

，

５７１

，

４２８ １３．２７％ ３９．６８％ ９．９４％

３

陈钦武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

陈钦徽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４．９６％ ３．７５％

６

深圳市乔治投资有限

公司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７％ ３．２１％ ０．８０％

７

深圳市创新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１

，

４２８

，

５７２ １

，

４２８

，

５７２ １．０２％ ３．０５％ ０．７６％

合 计

１３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 ２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３６％ ６０．９０％ １５．２５％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

件股份

１３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 ０ ２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１

，

４９９

，

９９９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

股

０ ０ ０ ０

３

、

其他内资持

股

１２１

，

４２８

，

５７１ ０ ９

，

９２８

，

５７２ １１１

，

４９９

，

９９９

其中

：

境内非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０２

，

２２８

，

５７１ ０ ９

，

９２８

，

５７２ ９２

，

２９９

，

９９９

境内自然人持

股

１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１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

、

外资持股

１８

，

５７１

，

４２８ ０ １８

，

５７１

，

４２８ ０

其中

：

境外法

人持股

１８

，

５７１

，

４２８ ０ １８

，

５７１

，

４２８ ０

境外自然人持

股

０ ０ ０ ０

５

、

高管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４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７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

股

４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７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

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８６

，

７９９

，

９９９

— —

１８６

，

７９９

，

９９９

六、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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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2010年 10月 18日 星期一

证券代码：

002176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0－033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截止至

2010

年

10

月

15

日，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中小板

指数累计达到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

为避免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在二级市场上的大幅波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现就是

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的事项进行自查。为此，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10

月

18

日开市起停牌，在自查上述事项并公告后复牌。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099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公告编号：

2010-013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公司） 股票 （证券简称： 中信海直， 证券代码：

000099

） 在

2010

年

10

月

14

日、

15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

20％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关注、核实情况

1

、近期有关媒体报道了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指导意见有望近期出台的新闻。经向

公司有关部门查询，公司未接到以上报道相关的文件。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

境也未发生重大变化。

低空空域管理改革（或低空开放）对通用航空业和我公司长期发展而言具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属于长期利好。但通用航空业作为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其发展不仅受空域的限

制，还受安全管理要求高、市场培育期长、飞行机务人才短缺、飞机生产周期较长等多种因

素的制约，因此，即使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为通用航空业和我公司营造了良好的空域环境，该

行业的发展仍然需要一个过程，业绩出现爆发式增长的可能性不大。

2

、经查询，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3

、经自查，公司董事会及公司确认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

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编号：临

2010-006

号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10

月

13

日

-1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属《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向控股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函证， 截止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重

大资产重组、股权收购等行为，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和对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行不存在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未来三个月内也不存在对本行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重大信息。

四、风险提示

本行指定信息披露报纸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本

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本行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1899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2010-055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全资子公司信宜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和信宜市宝源矿业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16

日收到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应诉通知

书

(2010

信法民初字第

1511

号

)

，告知信宜市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政府起

诉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信宜紫金矿业有限公司和信宜市宝源矿业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一

案，信宜市人民政府民事起诉状主要内容如下：

诉讼请求：

1

、请人民法院判令被告信宜紫金矿业有限公司和信宜市宝源矿业有限公司赔偿损失

壹仟玖佰伍拾万元，超出壹仟玖佰伍拾万元的损失待全部核定后另行增加诉讼请求。

2

、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2010

年

9

月

21

日，被告拥有经营权的信宜市钱排镇银岩锡矿高旗岭尾矿库溃坝事件

给信宜市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所以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人

民币壹仟玖佰伍拾万元。 若损失在全部核定后超过壹仟玖佰伍拾万元的另行增加诉讼请

求，以使信宜市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保护。

目前本次事故仍在调查认定中。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信宜紫金矿业有限公司和信宜市

宝源矿业有限公司将依法向法庭提交高旗岭尾矿库设计、施工、监理、验收和

"

凡亚比

"

环

流、雨量等相关证据资料，并根据法院审理情况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公司将持续披露有关详情。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八日


